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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促进核裁军承诺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必要性 
 
 

利比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1. 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能在某些国家拥有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实现。相

反，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全面彻底裁军以确保不扩散。应当停止核军备竞

赛，巩固国家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最佳保障是确保不进行生

产和开发，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表，以可核查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下销毁库存。 

2. 国际法院在 1996 年 7 月 8 日关于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

除其他外指出，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尤其不符合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适用的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则，有关各方有义务就在严格国际监督下进行核裁军诚意开展谈判并达

成一个有利的结果。 

3. 令人关注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已缔结四十多年，核武器带来的危

险却继续存在，因为少数国家保留核武库，导致《条约》目标无法实现。如果只

强调无核国家承诺不获取核武器，这些目标就将仍然遥不可期。与此同时，核国

家没有为全面核裁军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步骤。核国家可能会辩称，获取和开发

核武器是安全与防卫战略的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这种理由是

不可接受的。 

4. 利比亚申明，不扩散制度只有在核国家充分表明承诺执行《条约》规定、特

别是其中第六条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核国家应当采取有效行动，立即执行

2000 年审议大会商定的 13 个实际步骤，以此作为进展的基准。正如 2010 年审查

大会所强调，这类行动应当透明、可核查、不可逆，应当包括切实减少当前核武

库，停止生产，以及以可核查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下销毁库存。 

5. 利比亚呼吁所有国家停止核试爆并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特

别是那些必须批准才能让《条约》生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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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现《条约》普遍性是《条约》有效和可信的根本条件。《条约》仍未实现

普遍遵守，表明必须全面执行 1995 年审查和延期大会以及 2000 年和 2005 年审

查大会的成果，特别是有关中东的决议。 

7. 利比亚申明，核国家必须承诺执行 2010 年审查大会最后文件确定的措施。

核国家应当执行全面消除核武库的明确任务，承诺进一步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进

攻性战略核武器。核武器国家还应承诺加快执行在 2000 年审查大会最后文件中

商定和载列的核裁军步骤并取得具体进展。 

8. 应当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一项不附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向

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这类保证无疑有

助于强化《条约》目标，并为加快消除核武器作出贡献。 

 

 

 

 

 

 

 


